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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岛·关注

30层的高楼一层8户，仅3部电梯

高层版“筒筒子子楼楼””
住着真憋屈屈
文/片 本报记者 宋珊珊

现状:

30层高楼仅有3部电梯
近日，有市民反映，青岛一

小区30层的高楼，整个楼只有1
个单元，一层有8户居民，却只
有3部电梯，进入楼层，放眼望
去又远又长，像是一条胡同。他
们担心用梯高峰时有多少人将
乘不上电梯？很多人用电梯时
会不会发生矛盾，带来很多烦
恼。

7日，记者来到该小区，十
几栋高层建筑都已建起来，小
区路面也已硬化。还有工人

进进出出忙着内部装修和工
程的收尾工作。记者来到有
29层高的 5号楼，只见长长的
楼只有一个单元门，进入楼
内，只见长长的走廊，密密麻
麻的门。

该楼正在进行最后的收尾
工作，一些工人正在打扫室内
装修留下的垃圾，不时有人进
出。记者数了一下，一层有8户，
其中两端的户型最大，中间的
稍小点。

担心：

高峰时等电梯太费时间
记者在该楼层走廊中间看

到有3部电梯，因为工程还未全
部完工，电梯还未启用，不能见
到里面什么样。一个打扫卫生
的工人告诉记者，平时他们要
是运点什么东西会用用电梯，
“里面不大，拿着东西就能站几
个人。”

随后，记者在小区内遇到
了市民蓝大爷，他告诉记者他
住在附近，没事就到小区转一
圈，看看进度，对这里的情况非
常熟悉。他介绍，这里一共14个

楼座，大都是30层左右的高层，
一个单元门，三部电梯，一层有
7、8户，“1号楼最多，一层有9
户。”

蓝大爷告诉记者，他曾看
过每个楼里的电梯，一般能乘
7、8个人，“要是小孩子背着
包，大人再提两包菜，电梯里
就站不了几个人了。”

蓝大爷表示，要是住在这，
他挺担心坐电梯的，担心等电
梯会很费时间，“这么多人挤电
梯烦心事会不会多？”

废品站“潜伏”居民区屡遭投诉
不少属无证经营，多次受罚就是不撤
文/片 本报记者 苑菲菲

百米长的埕口路上有5家

废品回收站，易燃易爆废品随

意堆放、环境脏乱差等情况惹

得附近居民频频投诉。7日，记

者调查发现，多数废品站无证

经营，虽然被相关部门多次取

缔，但仍屡禁不止。

居民诉苦：

怪味熏得不敢开窗

在埕口路仅百余米长的路段上，分
布着5家废品回收站。这些藏身居民小
区内的废品站门前摆满废纸箱，屋里堆
放着废旧电线、报纸和塑料泡沫等易燃
物品，将仅有一扇门的屋子塞得满满当
当……类似的场景让住在附近的居民
时刻都提心吊胆。

住在附近的居民张女士介绍，小区
里本来仅有一家废品回收站，但随着周
边居民搬迁，不少原本在他处经营废品
收购的人员都跑到此处经营，小区周边
的环境也因此而变得脏乱差。
“卡车经常在小区里来来回回地拉

货，这样的大车不仅声音大，还容易出
事。而且他们收来的废品就堆在门前
的人行道上，冬天臭味都一阵一阵地，
夏天我们连窗都不敢开。”居民孙先生
说，因为废品站扰民，周边居民曾与收
购站人员发生多次冲突，却一直未彻底
改观。

记者调查：

多数废品站无“户口”

据悉，废品回收站的建设需经建管
部门定点，并到消防部门办理消防安全
证明，同时需到公安部门办理无故意犯
罪记录证明，并到工商部门登记备案办
理营业执照。

而据记者调查了解，埕口路附近有
七八家大小不一的废品回收站点。除了
其中2家之外，其他废品回收站均无法
出示正规经营手续。
“废品收购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了，

不登记就不用交税，少了一大笔费
用，他们当然不愿意去办证了。”埕口
路17号一废品站工作人员诉苦说，因
废品站均在同一条路上，居民在投诉
时又不具体到门牌号，导致他们的站
点经常被相关部门上门调查。“我们
是17号甲，上次17号辛和楼上居民冲
突，民警却来问我们。还有好几次，城
管部门来查扰民收购站，也把我们当成
了其中一家。“

部门说法：

无证废品站“打游击”

“我们曾和华阳路街道办事处、工
商、公安等联合执法过多次，也对周边
居民反映强烈的埕口路废品回收站取
缔过，可关了没多久，他们又重新开张
了。”7日下午，市北城管执法局华阳
路中队赵队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在今年8月份和12月份，城管部门
对有问题的废品店给予行政处罚，并
责令整改。但因收废品不需要技术和
大量资金的投入，工商取缔无证回收
站只能责令其关门，无法对其进行处
罚。而城管部门只能在其出现扰民行
为时对其进行处罚，却无法责令其关
门。没有专门针对废旧资源回收行业
管理的法律法规，导致这些回收店屡取
缔屡不止。
“我们现在已经和这些废品回收站

的房东取得了联系，通过房租到期不再
出租给对方房屋的办法，来取缔这些无
证收购点。”赵队长说。埕口路上不少废品收购站都无营业证。

核 心
提 示

格纵深

高层电梯设置

缺少详细标准

7日，记者采访了青
岛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设计
处工作人员，据介绍，今年
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提
交议案，建议高层住宅建
筑应强制安装无障碍担架
电梯。于是市建委和市规
划局在 3月份出台了《关
于进一步明确住宅电梯设
置标准的通知》。

根据通知要求，住宅
电梯七层及以上必须设置
电梯，其中额定载重量
6 3 0千克及以上的电梯，
桥厢允许运送童车和轮
椅；额定载重量为1000千
克及以上的电梯，还能运
送家具和手把可拆卸的担
架。12层及以上的高层住
宅，每单元设置电梯不应
少于 2台。对于一层具体
多少户数，配建几部电梯
却没有详细规定。

一家建筑设计公司的
设计师谢先生告诉记者，
国家在电梯设置上没有相
关具体规定，不过业内通
常按照《全国民用建筑设
计技术措施》的相关指导
原则进行设计。“普通高层
住宅常见的是一梯四户、
两梯五户，一栋楼百户用
一部电梯，就很少见了。”
谢先生告诉记者，如果一
层楼居住户数过多，就会
影响居住的舒适度，电梯
少的话更是需要等太多时
间，影响日常生活。

30层高楼里，一层楼里有 8套
住房。 本报记者 宋珊珊 摄

青岛一小区30层的高楼，一层有8户居民，却仅有3部电梯。按一家3口人来算，一栋楼上就有六七百人，这么多人用3部

电梯，用梯高峰时得有多少人挤不上？记者采访了解到，对于高层建筑电梯设置没有人均使用面积标准，很多设计单位都是

按照习惯来，如果需要节约空间或建筑成本时，难免出现电梯紧张的烦恼。


